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茂名职业技术学院文件

茂职院〔2024〕90号

关于印发茂名职业技术学院动火作业管理
规定的通知

各单位、各部门：

经学校研究同意，现将《茂名职业技术学院动火作业管

理规定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。

附件：茂名职业技术学院动火作业管理规定

茂名职业技术学院

2024年 7月 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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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茂名职业技术学院动火作业管理规定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校园动火作业安全管理工作，预

防和遏制火灾事故发生，根据《机关、团体、企业、事业、

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》《高等学校消防安全管理规定》，制

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学校内所有动火作业活动，包括

但不限于电气焊、切割、喷灯、火炉等可能产生火焰、火花

和炽热表面的临时性明火作业。

第二章 职责

第三条 动火作业部门：负责提出动火作业申请，制定

动火作业方案和安全措施，并组织实施。

第四条 安全保卫部门：负责审核动火作业申请，监督

动火作业现场的安全管理，检查安全措施的落实情况，对违

规行为进行纠正和处理。负责提供消防技术支持，指导动火

作业人员正确使用消防器材，参与动火作业现场的消防安全

检查。

第三章 审批

第五条 动火作业前，动火作业部门应填写《动火作业

审批表》，详细说明动火作业的内容、地点、时间、作业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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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、安全措施等信息，并提交给安全保卫部门审批。

第六条 安全管理部门应在收到申请后的2个工作日内

进行审核，审核通过后，由动火作业部门提交学校消防管理

人（分管消防工作学校领导）审批。

第七条 动火作业原则实行一天一申请一审批，审批时

间不得跨天。

第四章 安全措施

第八条 明火作业现场，动火作业部门必须落实监护人

实施全过程现场监护，监护人不在场的严禁动火作业。现场

要配备消防器材，检查周边室内消火栓等消防设施性能，并

在建筑主入口和作业现场显著位置公告。

第九条 动火作业人员应当依法持证上岗，严格遵守消

防安全规定。

第十条 动火作业前，应先清除周围及下方的易燃、可

燃物，采取防火隔离措施，与生活、教学区域进行防火分隔，

严格将动火作业限制在防火分隔区域内；作业完毕后，动火

作业部门和施工单位应当第一时间进行全面检查，消除遗留

火种。

第十一条 动火作业前，动火作业部门和施工单位应组

织所有施工人员开展1次消防安全培训演练。

第十二条 动火作业部门应当制定施工现场灭火和应急

疏散演练预案，提前做好扑救火灾各项准备，严防小火变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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火。初起火灾发生后应立即进行扑救，必要时拨打119报警

电话报警。

第十三条 人员密集场所禁止在营业时间进行动火作

业。

第十四条 禁止在具有火灾、爆炸危险场所吸烟，使用

明火。

第五章 监督检查

第十五条 动火作业部门和施工单位要针对施工现场开

展防火巡查，每两小时至少巡查1次；明火作业的，除现场

看守外，每小时至少巡查1次。

第十六条 保卫部门要重点对动火作业人员持证上岗、

动火审批、现场作业消防安全环境、灭火救援准备等情况进

行检查，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。

第十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指使或者强令他人违反

消防安全规定，冒险作业。

第六章 附则

第十八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第十九条 本规定由学校授权保卫部负责解释。

附件：1-1.电焊气割“十不准”

1-2.茂名职业技术学院动火作业审批表



- 5 -

附件1-1

电焊气割“十不准”

1.焊工必须持证上岗，无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操作证的人

员，不准进行焊割作业。

2.凡属一、二、三级动火范围的焊割，未经办理动火审

批手续，不准进行焊割。

3.焊工不了解焊割现场周围情况，不准进行焊割。

4.焊工不了解焊件内部是否安全时，不准进行焊割。

5.各种装过可燃气体、易燃液体和有毒物质的容器，未

经彻底清洗，排除危险性之前不准进行焊割。

6.用可燃材料作保温层、冷却层、隔热设备的部位或火

星能飞溅的地方，在未采取切实可靠的安全措施之前，不准

焊割。

7.有压力或密闭的管道、容器，不准焊割。

8.焊割部位附近有易燃易爆物品，在未作清理或未采取

有效的安全措施之前，不准焊割。

9.附近有与明火作业相抵触的工种作业时，不准焊割。

10.与外单位相连的部位，在没有弄清有无险情或明知

存在危险而未采取有效的措施之前，不准焊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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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-2

茂名职业技术学院动火作业审批表

保消字20 年 第 号

操作地点部位
明火操作

类别

施工日期 施工时间 时 分至 时 分

操作人姓名 操作证号 现场负责人

明火操作理由： 现场监护人

现场安全措施：

动火单位（部门）意见：

（盖章）

保卫部意见：

1.严格按照消防规范施工；

2.配备足量的消防灭火器材，落实应急措施；

3.动用明火施工时，须施工方安全员现场监督；

4.严格遵守电焊气割“十不准”操作规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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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校消防管理人（分管消防工作学校领导）意见：

说明：

1.凡确有特殊原因在校内进行电焊气割等其他明火操作，均须填写此表审批，经

批准后方可进行操作，手续未办妥，自行动用明火将追究有关人员责任；

2.明火操作时，必须按规章、流程操作，提高警惕，做好安全防火措施，确保安

全完工后必须加强检查，以免火险隐患遗漏，发生事故责任由动火单位和施工单位承

担；

3.本表一式三份，一份交保卫部审批备案，一份动火单位，一份自留交操作人凭

批准后的审批表施工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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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茂名职业技术学院党政办公室 2024年 7月8日印发


